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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院政〔2021〕82 号 

 

石家庄学院 

印发《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 

认定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办法》已经学校

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家庄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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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 

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办法 
 

为加强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，

建设一支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，强

力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，办好人

民满意的高等教育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认定范围 

各教学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

二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在教书育人、为

人师表方面起表率作用，遵守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。 

2.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，胜任学校教学工作。 

3.具备较强的实践教学能力，能灵活运用专业理论，完成实践

教学的指导任务。 

4.具有高校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高校教师资

格证书。 

（二）必备条件 

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“双

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： 

1.取得非教师系列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 

2.具有国家或行业的（高级、三级以上）职业资格（技能）证

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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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各行业协会、学会授予的高级职务聘书； 

4.一年及以上（可累计）在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从事本专业

或相近专业的挂职工作经历，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； 

5.能积极适应学校转型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，经学校

认定的其它条件。 

三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 

申报人员如实填写《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

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连同佐证材料一并提交所在单位。 

（二）教学单位推荐 

各教学单位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推荐意见，并

填写《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 教师资格认定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连

同申报材料报送人事处。各教学单位的推荐结果在部门范围内公示，

公示期 2天。 

（三）学校评审 

学校组织评委会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议，提出拟认定名单。 

（四）学校审定 

拟认定名单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
（五）公示 

将认定名单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天。 

四、聘用期限 

认定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校统一颁发“双师双能型”

教师聘书，实行动态管理，聘期五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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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建设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各教学单位要积极为广大教师申报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

资格创造条件，同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，鼓励教师积极

参加社会服务、应用技术研究项目、实践教学、挂职锻炼等活动。 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建设工

作，认真制定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培养计划,逐步改善教师队伍

结构。 

（三）申报人员持有的职称证书、职业（技能）资格或水平

证书、聘书须为国家部委或全国性行业协会颁发、认定，并与与本

人所教授专业课程相关。 

（四）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每年开展一次。 

 

附件： 1. 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

 2. 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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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

学历  学位  
现取得 
职称 

 

所在单位  从事专业  

具备资格
条件 

 

实践教学
经历 

 

申报人意
见 

本人郑重承诺：此表由本人按照《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
能型” 教师资格认定办法》的资格条件如实填写，如发现
弄虚作假情况，愿意接受学校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
          本人签字: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院推荐
意见 

 
        （盖章）  
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校意见 

 
经审定， 同志具备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教学单位、人事处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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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石家庄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汇总表 

教学单位（盖章）: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填表人： 年 月 日 

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历 学位 现取得职称 从事专业 具备资格条件 备注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 
石家庄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6 日印发 


